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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乙方本次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2、乙方本次发行数量及价格
	3、验资和工商变更登记
	4、自认购完成日起，甲方作为乙方的股东按照对乙方的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
	5、自认购完成日起，甲方与乙方其他股东按各自所持有乙方股份比例共享乙方本次定向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8.1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若因乙方原因导致无法完成甲方认购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时，乙方应将甲方在本协议下已实际支付的认购价款全额退回给甲方，并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且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金金额为认购价款的10%。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赔偿甲方的损失。
	8.2 甲方应按期足额缴纳认购价款，发行认购公告规定的期限届满仍未全部支付的，甲方应按认购价款的1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且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8.3 协议任何一方因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或未能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因不遵守有关强制性规定而被提起索赔、诉讼或仲裁，从而使对方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责任的，该违约方应赔偿对方因此而产生的任何直接的损失、损害、责任和开支。
	8.4 若存在以下情形，乙方应于本协议解除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返还认购价款及产生的相应利息（如有；按验资账户内实际产生的利息为准）：



